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 

 

 

岳敏等 49 名特定对象 

 

 

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正文第 1 页 

 

本协议由甲、乙、丙、丁各方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在深圳签订： 

甲方：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宝安”或“甲方”）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8-29 层 

法定代表人：陈政立  

 

乙方：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或

“目标公司”）的以下 13 名外部投资者为本协议乙方，乙方情况见下表： 

协议方 乙方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执行合

伙人 

乙方（之一） 
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3

楼 C 单元 

曾静 

乙方（之二） 

大业（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天津市渤海石油军粮城

基地内总场路 8 号的办

公用房三号办公楼 209

房屋 

胡仲平 

陈兰华 

乙方（之三） 
海南绿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

路美舍小区 16 栋 3701

号 

曾庆祥 

乙方（之四）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617 

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代表：

黄晓捷） 

乙方（之五） 

南海成长（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1-A098 

郑伟鹤 

乙方（之六） 
江苏华工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扬州市邗江经济开发区

开发西路 217 号（扬州

市邗江区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 

刘建龙 

乙方（之七）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398 号 
管大源 

乙方（之八） 
上海捷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三角

街 8 号 349 室 
王晔 

乙方（之九）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 秦大乾 

乙方（之十） 
天津中信华宸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 

北辰区顺义道北南仓道

南（储宝钢材市场内） 
陈松林 

乙方（之十一） 
北京启明创科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51

号慎昌大厦 5690 号 

北京启明创元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委

派代表：邝子平） 

乙方（之十二） 
深圳中节能环保有限

公司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

大道南泰然九路西喜年

中心 A 座 A 座 2111 

苏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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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之十三） 王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中路福田大厦 

身份证号：
44030119811114**** 

以上 13 方合称“乙方”或“乙方各方”，单称一方为“乙方一方”或“乙

方中的一方”，本协议乙方权利义务适用于乙方各方。 

 

丙方：贝特瑞以下 7 名持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本协议丙方，丙方情

况见下表： 

协议方 丙方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丙方（之

一） 
岳敏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51302719740127**** 

丙方（之

二） 
贺雪琴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44030619680910**** 

丙方（之

三） 
黄映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富强路 44032119730202**** 

丙方（之

四） 
杨红强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41032519691030**** 

丙方（之

五） 
孔东亮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36232319710605**** 

丙方（之

六） 
梁奇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人才大

市场大厦 
22010419700306**** 

丙方（之

七） 
黄友元 北京市东城区中华路 43293019811013**** 

以上 7 方合称“丙方”或“丙方各方”，单称一方时为“丙方一方”或

“丙方中的一方”，本协议丙方权利义务适用于丙方各方。 

 

丁方：除乙方、丙方外，以下 29 名贝特瑞自然人股东为本协议丁方，丁方

情况见下表： 

协议方 丁方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丁方（之一） 曾广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动力公司 44010619660531**** 

丁方（之二） 贺德华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8 区 42030019621104**** 

丁方（之三） 王培初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33050119781213**** 

丁方（之四） 王桂林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41290219741203**** 

丁方（之五） 郭晓平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英才路 41031119820225**** 

丁方（之六） 杨才德 湖北省红安县永佳河镇 42112219800519**** 

丁方（之七） 庞钧友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45272219770507**** 

丁方（之八） 闫慧青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15010219810820**** 

丁方（之九） 邓明华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尹家乡 51370119800814**** 

丁方（之十） 郭庆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珠花园 452227196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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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之十一） 王政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峻峰 51022519750425**** 

丁方（之十二） 魏建刚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 61030319650523**** 

丁方（之十三） 易征兵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43062319721004**** 

丁方（之十四） 陈俊凯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44522119780405**** 

丁方（之十五） 吴敦勇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石渡乡 36042319750303**** 

丁方（之十六） 梅佳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51302219810218**** 

丁方（之十七） 李佳坤 重庆市潼南县上和镇田湾路 51022719830907**** 

丁方（之十八） 周皓镠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上塘居

委会 
44138119830224**** 

丁方（之十九） 王红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 41030519750625**** 

丁方（之二十） 刘超平 广东省梅县太湖村 44142119661202**** 

丁方（之二十

一） 
易神杰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 43070319660228**** 

丁方（之二十

二） 
刘兴华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23102519700728**** 

丁方（之二十

三） 
李眸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 42010219741223**** 

丁方（之二十

四） 
王思敏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 43030219830718**** 

丁方（之二十

五） 
方三新 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东街 43062619750118**** 

丁方（之二十

六） 
王腾师 广西凤山县袍里乡仁安村 45272719850505**** 

丁方（之二十

七） 
毛清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 42232719681101**** 

丁方（之二十

八） 
崔乐想 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乡南村 41032719860622**** 

丁方（之二十

九） 
程林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景芬路 37132819800801**** 

以上 29 方合称“丁方”或“丁方各方”，单称一方时为“丁方一方”或

“丁方中的一方”，本协议丁方权利义务适用于丁方各方。 

本协议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共 50 方合称“协议各方”，“一方”指

该 50 方中之任何一方。 

 

鉴于： 

 

1、甲方系一家依法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并有效存续，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代码：000009，目前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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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贝特瑞 47,378,014 股股份，占贝特瑞股份总额的

57.7781%；甲方具有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主体资格。 

2、乙方（之一）至乙方（之十二）系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

业法人或有限合伙企业，目前持有贝特瑞部分股份，具有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

协议项下义务的主体资格。 

3、乙方（之十三）、丙方、丁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目

前持有贝特瑞部分股份；具有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主体资格。 

4、贝特瑞系一家依法在深圳市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40301103394332），住所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

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第 8 栋。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贝特瑞的总股本为

82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 

5、中国宝安拟分别向乙方、丙方、丁方发行股份购买乙方、丙方、丁方持

有的一定数额的贝特瑞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发行”）。 

协议各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友好协

商，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达成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 定义及解释 

1.1. 本协议：本《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岳敏等 49 名特定对象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包括本协议所有附件和补充协议（如

有）。 

1.2. 标的资产、标的股份：本协议附件一列明的乙方、丙方、丁方截至

本协议签署日所合计持有的贝特瑞股份 26,359,458 股，占贝特瑞截

至本协议签署日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32.1457%。 

1.3. 本次交易或本次发行：指中国宝安根据本协议约定向乙方、丙方、

丁方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股份之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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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套安排：乙方将其通过向甲方出售标的股份所获得的部分中国宝

安股份以 0 元的价格转让至丙方，以换取由丙方承担乙方在本次交

易中的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义务。 

1.5. 业绩承诺期：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6. 业绩补偿期：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7. 当期：业绩承诺期的一年及与之对应的业绩补偿期的年份，业绩承

诺期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对应的业绩补偿期依次为 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 

1.8. 《专项审核报告》：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就贝特瑞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的实现情况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 

1.9. 49 名特定对象：乙方、丙方、丁方。 

1.10. 乙方、丙方、丁方中的一方：49 名特定对象中的任一名，可为乙方

中的一方、丙方中的一方或丁方中的一方。 

 

1.11. 乙方、丙方、丁方各自：即 49 名特定对象（乙方之一至乙方之十三，

丙方之一至丙方之七，丁方之一至丁方之二十九）各自。 

1.12. 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的评估基准日，即 2014 年 5

月 31 日。 

1.13. 定价基准日：中国宝安首次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 年 8 月 15 日）。 

1.14. 交割日：标的资产完成所有权人变更之日，以标的股份变更登记至

中国宝安名下之日为判断依据。 

1.15. 附件一：《在本次交易及配套安排中出售的标的股份及相应取得的

中国宝安股份明细》。 

1.16. 附件二：《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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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过渡期：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1.18. 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19. 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1.20. 元、万元：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2. 目标公司、标的资产的定价及支付方式 

2.1.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为贝特瑞，其基本情况如下： 

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第 8 栋 

法定代表人：贺雪琴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生产项目另

行申办营业执照）；经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 

2.2.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而涉及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文号：天兴

评报字（2014）第 0645 号），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贝特瑞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100%股份的价值为 225,113.00 万元。协议各方同意参

考上述评估值确定本次交易中标的股份交易总价格为 72,364.11 万元。 

2.3. 乙方、丙方、丁方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向甲方出售的标的股份数额详

见本协议附件一。中国宝安以发行的自身股份向乙方、丙方、丁方

支付对价。 

3. 股份对价 

3.1. 中国宝安在本次交易中向乙方、丙方、丁方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如

下： 

3.1.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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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的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中国宝安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

国宝安股票交易总量=10.0249 元/股。中国宝安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向

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送 2 股派 0.30 元（含税）的权益分派后，上述

甲方股票交易均价据此除权除息后的金额为 8.3291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8.3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国

宝安股票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的金额 8.3291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

需中国宝安股东大会批准。 

若中国宝安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

转增股份、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深交所的

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3.1.3. 发行数量及差额调整 

甲方在本次交易中向乙方、丙方、丁方合计发行的股份数量=本协议

2.2 所述之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协议 3.1.2 所述之本次发行价格  

=86,871,657 股。 

甲方向乙方、丙方、丁方中的一方所发行的股份数量=（该乙方、丙

方、丁方中的一方所持标的股份数额÷ 标的股份总数额）× 本协议

2.2 所述之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协议 3.1.2 所述之本次发行价格。 

乙方、丙方、丁方中的一方所持标的资产认购中国宝安股份不足认

购一股的余额部分将计入中国宝安的资本公积。 

甲方向乙方各方、丙方各方、丁方各方发行的股份数量详见本协议

附件一。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

份、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

则进行调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亦随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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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待锁定期满后，该等股票将依据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4. 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 

4.1. 在本次交易的配套安排中，乙方将其以标的资产认购的部分中国宝

安股份以 0 元的价格转出给丙方，以换取由丙方承担乙方应承担的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 

4.2. 乙方根据本协议 4.1 之约定转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及丙方受让的中

国宝安股份数量按以下方式计算： 

乙方一方转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该乙方一方以标的股份认购的中

国宝安股份×4.2643% 

丙方一方受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乙方各方转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总

和×（该丙方一方在本协议签署日持有贝特瑞的股份数额÷丙方各方

在本协议签署日持有贝特瑞股份的合计数额） 

乙方各方在配套安排中转出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丙方各方在配套

安排中受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及经上述配套安排后乙方、丙方、

丁方根据本协议所持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详见本协议附件一。 

4.3. 丙方及丁方应承担的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详见本协

议附件二。 

5. 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5.1. 协议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实施完毕本次交易。 

5.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应开始办理相关交

割手续；如协议各方不能就交割启动时点达成一致，交割应于本协

议生效之日起的第五个工作日启动。乙方、丙方、丁方有义务确保

标的资产处于可交割状态。乙方、丙方、丁方有义务促使贝特瑞最

迟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将标的股份依法过户至中国宝安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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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上述标的股份过户，协议各方应履行或促使贝特瑞履行相应

的手续，并制作、准备和签署必需的文件。 

5.3. 在乙方、丙方、丁方各自持有的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中国宝安名下

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中国宝安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将乙方、丙方、丁方根

据本次交易所获取的中国宝安股份登记在已完成标的资产交割的协

议各方名下。在办理乙方、丙方所获取中国宝安股份登记手续时，

应一并将乙方通过配套安排转让至丙方的中国宝安股份登记在丙方

名下。乙方、丙方、丁方应配合中国宝安完成上述登记。 

5.4. 标的股份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转移至中国宝安。 

6. 过渡期安排 

6.1. 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亏损由目标公司股东按其在过渡

期内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比例享有或承担，其中，乙方、丙方、丁

方根据持有的标的股份所享有的收益归甲方享有，乙方、丙方、丁

方各自根据持有的标的股份应承担的亏损由乙方、丙方、丁方各自

以现金方式向中国宝安补足。交割日后，中国宝安将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贝特瑞过渡期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

项审计。上述现金补偿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由

乙方、丙方、丁方支付到位。 

6.2. 过渡期内，协议各方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保证

贝特瑞管理层及经营情况稳定。 

6.3. 乙方、丙方、丁方在过渡期内不得对其所持有的贝特瑞股份设置质

押、代持、信托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7. 债权债务处置及员工安置 

7.1. 本次交易为中国宝安发行股份收购目标公司股份，不涉及目标公司

债权债务的转移，原由目标公司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由目

标公司享有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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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次交易为中国宝安发行股份收购目标公司股份，不涉及目标公司

职工安置问题，原由目标公司聘任的员工在交割日后仍由目标公司

聘任。 

8.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8.1. 本协议签署后，中国宝安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的中国宝安全体股东共享。 

8.2. 标的股份享有的贝特瑞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

后实现的净利润均归中国宝安所有。 

9. 股份锁定期安排 

9.1. 乙方、丙方、丁方承诺其根据本协议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自本次

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9.2.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满十二个月之日起，乙方根据本协议取

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根据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进行交易和转让，

丙方、丁方根据本协议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在丙方、丁方已根据本

协议附件二履行当期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的前提下（即当期未

触发利润补偿义务或虽触发利润补偿义务但丙方、丁方已完全履行

利润补偿义务）分步解除锁定。 

丙方一方截至当期累计解除锁定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该丙方一方在

本次交易及配套安排中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1  −  贝特瑞剩余承

诺期各年的承诺利润数之和÷贝特瑞承诺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 

丁方一方截至当期累计解除锁定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该丁方一方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1  −  贝特瑞剩余承诺期各年的

承诺利润数之和÷贝特瑞承诺期各年承诺利润数总和） 

丙方、丁方持有的解除锁定后的中国宝安股份根据法律法规和深交

所的规则进行交易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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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在取得监管机构同意

后，丙方、丁方根据本协议取得的用于向中国宝安履行利润补偿义

务的中国宝安股份可提前解除锁定。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满十二个月之日起，丙方、丁方根据本

协议取得的用于向中国宝安履行利润补偿义务的中国宝安股份可提

前解除锁定。 

9.4. 丙方、丁方持有的根据本协议 9.3 之约定提前解除锁定的中国宝安股

份仅能基于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之目的由中国宝安回购注销或无偿划

转给其他股东。丙方、丁方不得在上述解除锁定的中国宝安股份之

上设置任何有碍中国宝安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权利负担。在未取

得中国宝安书面同意前，丙方、丁方不能以任何方式处置上述解除

锁定的中国宝安股份。 

9.5. 本次发行结束后，乙方、丙方、丁方根据本协议取得的中国宝安股

份由于中国宝安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本

协议 9.1、9.2、9.3、9.4 之约定。 

10. 税费承担 

10.1. 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因本协议和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全部成本和

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资产评估、律师和财务顾问的服务费和

开支等）均应由发生该等成本和开支的一方自行支付。 

10.2. 协议各方同意，因本次交易及配套安排、利润补偿产生的相关税金、

行政规费等，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相应规定办理；法律法规无明

确规定的，由协议各方按照公平合理原则协商解决。 

11. 陈述、保证与承诺 

11.1. 甲方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作出陈述、保证与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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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甲方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的总股本为

1,505,235,729 股，每股面额 1 元； 

11.1.2. 除本协议另有说明者外，甲方已取得其参与本次交易所有必须的

授权或批准，本协议系甲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甲方签署及履行本

协议不会导致甲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甲方的组

织文件，也不存在与甲方既往已签订的协议、备忘录等文件或已

经作出的任何陈述、声明、承诺或保证等相冲突之情形； 

11.1.3. 甲方向协议各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数据均

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11.1.4. 甲方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甲方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亦无足以妨碍或影响本次交易的

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及或有负债事项； 

11.1.5. 甲方将依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丙方、丁方支付本次发

行的股份； 

11.1.6. 甲方在本次发行中向乙方、丙方、丁方支付的股份与甲方截至本

协议签署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同股同权； 

11.1.7.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除甲方已公开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外，甲方

没有已发行或承诺发行但尚未发行、行权或实施完毕的任何类别

的股份、认股权或股权激励计划； 

11.1.8. 作为贝特瑞的控股股东，在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内，甲方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贝特瑞的日常经营及业务拓展，不会运用其控股地

位改变贝特瑞的主营业务及发展方向。 

11.2. 乙方、丙方、丁方各自分别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向甲方作出陈述、

保证与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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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乙方（之一）至乙方（之十二）是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合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有限合伙企业，已取得所有必须的授权或

批准签订并履行本协议； 

11.2.2. 乙方（之十三）、丙方、丁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有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 

11.2.3. 乙方（之一）至乙方（之十二）签署本协议的授权人为其合法授

权人，有权签订本协议；乙方、丙方、丁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系

其真实意思表示，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经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本

协议的各项条款，确认本协议条款公平且对本协议条款不存在误

解； 

11.2.4. 乙方、丙方、丁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导致其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组织文件，也不存在与其既往已签订的

协议、备忘录等文件或已经作出的任何陈述、声明、承诺或保证

等相冲突之情形； 

11.2.5. 乙方、丙方、丁方向中国宝安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

文件及数据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

假或误导之处； 

11.2.6. 乙方、丙方、丁方保证其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标的股份，标的股

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也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导致产生前述权益负担的协议、安排或承诺； 

11.2.7. 乙方、丙方、丁方保证不存在以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

的方式为他人代持贝特瑞股份或由他人代其持有贝特瑞股份的情

形，也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导致产生前述第三方权益的协议、安排

或承诺； 

11.2.8. 乙方、丙方、丁方已依法对贝特瑞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

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未出资到位等违反其作为贝特瑞

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如因交割日之前既存的事

实或状态导致贝特瑞出现在本次交易的相关法定披露文件中未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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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诉讼、或有债务、潜在纠纷、行政处罚、侵权责任等责任或

损失，乙方、丙方、丁方各自应按上述事实或状态发生时所持贝

特瑞的股份数额承担相应的后果及损失； 

11.2.9. 乙方、丙方、丁方将为办理标的股份变更至甲方名下等事项提供

协助，并促使贝特瑞最迟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标的股

份变更至甲方名下的所有手续； 

11.2.10. 乙方、丙方、丁方在过渡期内不协商或/和签订与标的股份转让

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标的股份转让条款的意向书、合同或

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11.2.11. 丙方保证其掌握的与贝特瑞经营业务有关的知识产权已全部由贝

特瑞所有，丙方在贝特瑞任职期间所作出的知识产权为职务成果，

归贝特瑞所有； 

11.2.12. 丙方承诺自贝特瑞离职后两年内不在中国宝安和贝特瑞以外，从

事与贝特瑞相同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

事该等业务；不在中国宝安以外同贝特瑞存在相同业务的公司任

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或收取任何名义的费用；不以中国宝

安及贝特瑞以外的名义为贝特瑞客户提供与贝特瑞目前从事业务

相关的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不以各种方式提升、改善与贝特瑞

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的竞争力，帮助与贝特瑞有竞争关系的企业

挖角人力或引诱贝特瑞员工离职等。丙方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归

贝特瑞所有，并赔偿中国宝安及贝特瑞因此而发生的全部损失； 

11.2.13. 丙方、丁方承诺在贝特瑞任职期限内，不在中国宝安、贝特瑞以

外，从事与贝特瑞相同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

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不得在其他与贝特瑞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任职

（贝特瑞的子公司、参股公司除外）。丙方、丁方违反本项承诺

的所得归贝特瑞所有，并赔偿中国宝安及贝特瑞因此而发生的全

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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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4. 在本协议签署之前，乙方、丙方、丁方已充分了解：（1）甲方

的主营业务、经营及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2）甲

方本次发行之股份的市场价值及交易价格波动、股份锁定，对目

标公司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等相关市场及法律风险；

（3）甲方并未向乙方、丙方、丁方承诺或保证因履行本协议或

取得本次发行之股份而获得本协议约定以外的利益。 

11.3. 协议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积极履行本协议，并按照中国证

监会有关规定依法履行各自相应义务，维护中国宝安全体股东利益。 

11.4.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者外，协议各方在本条中所作陈述、保证与承诺

在本协议终止或履行完毕之前均保持其完整效力。 

12. 本次交易完成后贝特瑞的运作 

12.1.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内，协议各方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

的措施，保证贝特瑞管理层及经营情况稳定。除非丙方履行职责时

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被证券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涉及刑事犯罪，

否则，协议各方不得或促使贝特瑞无故解除丙方在贝特瑞的职务，

但是丙方需参与贝特瑞董事会的考核并接受贝特瑞董事会根据考核

结果或相关规定对其职务的调整。 

12.2. 在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内，丙方一方自贝特瑞离职，需取得丙方

各方同意。丙方一方自贝特瑞离职后，仍需承担本协议约定的业绩

承诺和利润补偿义务。 

13. 违约责任条款 

13.1.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

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 

13.2.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

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和实现权益

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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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协议各方因不可抗力事件（不可抗力事件是指协议各方在订立本协

议时不可预见，对其发生和结果不能避免或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

但不限于火灾、水灾、飓风、地震、战争、罢工、社会动乱等，资

金缺乏不构成不可抗力）的发生，直接影响其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本

协议或贝特瑞实现承诺业绩，应立即将事件情况书面通知其余协议

各方，其余协议各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决定本协议的履行，并决定

是否免除或者部分免除该项不可抗力事件所涉及协议方履行本协议

的责任。 

13.4.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如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无法履行其义务，除

对应该方的义务外，其他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不因此免除。 

14. 保密义务 

14.1. 协议各方同意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除依法律

法规的规定或本次交易的需要外，不得向任何其他方披露本次交易

的任何情况。 

14.2. 协议各方对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亦应采取严格

的保密措施。 

15.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5.1.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5.1.1. 经中国宝安董事局批准； 

15.1.2. 经中国宝安股东大会批准； 

15.1.3.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且中国宝安取得其核准文件。 

上述条件一经实现，本协议即生效。 

15.2. 若出现前述条件不能在可预计的合理期限内实现或满足的情形，协

议各方应友好协商，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1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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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通知。本协议项下所有通知、索赔、证明、请求、要求及其它通讯

均应以书面形式通过专人递送或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快递方式

递送至本协议各方在签字页上提供的地址。如由专人递送，则在送

达时视为已签收；如以电子邮件发送，则在电子邮件成功发送后即

视为已签收；如以传真发送，则在收到发送确认后视为已签收；如

通过特快专递递送，则在交送给快递或由快递取走五(5)天后视为已

签收。本协议一方如拟改变通知地址，应根据本条规定向协议其他

各方发出变更到新地址的通知，未根据上述约定通知协议其他各方

所导致的任何风险及责任由该协议一方自行承担。 

16.2. 本协议所载任何一项或多项条文根据任何适用法律而在任何方面失

效、终止、变为不合法或不能强制执行，本协议所载其余条文的有

效性、合法性及可强制执行性不受影响。 

16.3. 为免歧义，本协议在甲方与乙方、丙方、丁方中的一方之间均为单

独的协议。任何一方对任何其他一方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均不承担连

带责任。如乙方、丙方、丁方中的一方未能按约履行向甲方转让标

的股份的义务，甲方有权就与该违约一方之间终止本协议而继续履

行与其他协议各方之间的本协议。 

16.4. 本协议及其附件一、附件二构成一份关涉本次交易之不可分割且唯

一的完整协议，其签署后将取代本协议各方在本协议签署之前达成

的有关本次交易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合同、协议、承诺或备忘录等。 

16.5. 本协议对协议各方及其继承人均有法律约束力。 

16.6. 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协议各方应争取

以友好协商方式迅速解决。若协商未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

向本协议签署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6.7. 本协议一式伍拾捌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其余由中国宝安留存或

用于向监管机构申报，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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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在本次交易及配套安排中 

出售的标的股份及相应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明细 

 

乙方、丙方、丁方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向甲方出售的标的股份数额及其根据

中国宝安 8.33 元/股的发行价格相应获取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以及乙方各方、

丙方各方在本次交易配套安排中转出、受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明细见下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乙方、

丙方、丁方各自出售标的股份所应取得中国宝安股份数额，以及乙方各方、丙

方各方在本次交易配套安排中转出、受让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均将相应调整。 

协议方 名称或姓名 
出售的标的

股份（股） 

所获甲方发行

股份对价(股) 

配套安排转

出、受让的甲

方股份（股） 

最终所获甲

方股份

（股） 

乙方

（之

一） 

深圳市金华

瑞投资有限

公司 

5,000,000 16,478,274 -（702,683） 15,775,591 

乙方

（之

二） 

大业（天

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4,500,000 14,830,446 -（632,415） 14,198,031 

乙方

（之

三） 

海南绿杰农

业开发有限

公司 

3,500,000 11,534,791 -（491,878） 11,042,913 

乙方

（之

四） 

北京嘉俪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000,000 6,591,309 -（281,073） 6,310,236 

乙方

（之

五） 

南海成长

（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500,000 4,943,482 -（210,805） 4,73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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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之

六） 

江苏华工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00 3,295,654 -（140,537） 3,155,117 

乙方

（之

七） 

通联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 3,295,654 -（140,537） 3,155,117 

乙方

（之

八） 

上海捷锐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00,000 3,295,654 -（140,537） 3,155,117 

乙方

（之

九） 

华芳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0 3,295,654 -（140,537） 3,155,117 

乙方

（之

十） 

天津中信华

宸钢铁贸易

有限公司 

800,000 2,636,523 -（112,429） 2,524,094 

乙方

（之十

一） 

北京启明创

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600,000 1,977,392 -（84,322） 1,893,070 

乙方

（之十

二） 

深圳中节能

环保有限公

司 

500,000 1,647,827 -（70,268） 1,577,559 

乙方

（之十

三） 

王婷 760,265 2,505,571 -（106,845） 2,398,726 

丙方

（之

一） 

岳敏 1,776,641 5,855,197 +（2,452,490） 8,307,687 

丙方

（之

二） 

贺雪琴 401,259 1,322,413 +（553,902） 1,876,315 

丙方

（之

三） 

黄映芳 66,250 218,337 +（91,452） 309,789 

丙方

（之

四） 

杨红强 47,500 156,543 +（65,570） 222,113 

丙方

（之

五） 

孔东亮 28,750 94,750 +（39,687） 134,437 

丙方

（之

六） 

梁奇 25,000 82,391 +（34,510） 116,901 

丙方

（之

七） 

黄友元 12,500 41,195 +（17,255） 58,450 

丁方

（之

一） 

曾广胜 168,764 556,189 —— 55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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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

（之

二） 

贺德华 337,529 1,112,379 —— 1,112,379 

丁方

（之

三） 

王培初 62,500 205,978 —— 205,978 

丁方

（之

四） 

王桂林 42,500 140,065 —— 140,065 

丁方

（之

五） 

郭晓平 30,000 98,869 —— 98,869 

丁方

（之

六） 

杨才德 17,500 57,673 —— 57,673 

丁方

（之

七） 

庞钧友 15,000 49,434 —— 49,434 

丁方

（之

八） 

闫慧青 12,500 41,195 —— 41,195 

丁方

（之

九） 

邓明华 12,500 41,195 —— 41,195 

丁方

（之

十） 

郭庆 10,000 32,956 —— 32,956 

丁方

（之十

一） 

王政 10,000 32,956 —— 32,956 

丁方

（之十

二） 

魏建刚 10,000 32,956 —— 32,956 

丁方

（之十

三） 

易征兵 10,000 32,956 —— 32,956 

丁方

（之十

四） 

陈俊凯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十

五） 

吴敦勇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十

六） 

梅佳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十

七） 

李佳坤 7,500 24,717 —— 2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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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

（之十

八） 

周皓镠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十

九） 

王红耀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二

十） 

刘超平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二

十一） 

易神杰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二

十二） 

刘兴华 7,500 24,717 —— 24,717 

丁方

（之二

十三） 

李眸 5,000 16,478 —— 16,478 

丁方

（之二

十四） 

王思敏 5,000 16,478 —— 16,478 

丁方

（之二

十五） 

方三新 5,000 16,478 —— 16,478 

丁方

（之二

十六） 

王腾师 5,000 16,478 —— 16,478 

丁方

（之二

十七） 

毛清晖 5,000 16,478 —— 16,478 

丁方

（之二

十八） 

崔乐想 5,000 16,478 —— 16,478 

丁方

（之二

十九） 

程林 5,000 16,478 —— 16,478 

合计 26,359,458 86,871,657 

-（3,254,866） 

+

（3,254,866） 

86,87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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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业绩承诺及利润补偿安排 

1. 业绩承诺 

第一条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而涉

及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文号：天兴评报字【2014】第

0065 号）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贝特瑞 100%股份权益评估值所依据的贝特瑞盈利

预测数据，丙方、丁方承诺贝特瑞在业绩承诺期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依次不低

于 10,269.09 万元、13,652.42 万元和 16,639.36 万元。 

第二条 协议各方同意，交割日后，贝特瑞应在业绩承诺期各会计年度结

束后，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贝特瑞承诺期内

各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在指定媒体披露。 

2. 利润补偿金额 

第三条 若贝特瑞在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数额（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同）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额的，丙方、丁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按年向中国宝安补

偿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 

第四条 丙方、丁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的总金额  = （贝特瑞截至当期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贝特瑞

截至当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 中国宝安在本次交易中向乙方、丙方、丁方

收购的标的股份合计数  ÷  评估基准日贝特瑞的股本总额－以前各期累计应补偿

金额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则补偿金额取值为 0。即贝特瑞

实际净利润数超出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丙方和丁方不能要求返还或抵免以前

年度已经或应当支付的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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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丁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计算公式如下： 

 丁方中的一方当期应补偿金额  =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 × 该丁方中的一方

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取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额 ÷ 中国宝安在本次交易中向乙方、丙

方、丁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丁方中的一方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以其在本次交易中的交易金额为限。 

 丁方中的一方在本次交易中的交易金额  =  该丁方中的一方出售的标的资

产的作价金额  = 该丁方中的一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  中国

宝安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第六条 丙方应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计算公式如下： 

 丙方中的一方当期应补偿金额=（丙方、丁方当期应补偿总金额－丁方当

期合计应补偿金额）× 该丙方中的一方在本次交易及配套安排中取得的中国宝

安股份数额  ÷  丙方各方在在本次交易及配套安排中合计取得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额 

3. 利润补偿实施 

第七条 承诺期内，因贝特瑞未完成承诺净利润而触发利润补偿义务时，

中国宝安将在贝特瑞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丙方、

丁方。丙方、丁方应在接到中国宝安通知后的九十日内以现金形式向中国宝安

补足应予补偿的金额。 

第八条 如丙方、丁方未能按照前述约定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在现金补

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丙方、丁方应以其持有的中国宝安股份承担利润补偿义务。 

 丙方或丁方中的一方持有的应用于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中国宝安股份数

量=（该丙方或丁方中的一方应补偿金额−  该丙方或丁方中的一方已用现金补

偿的金额）÷ 本次发行价格。 

第九条 自现金补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中国宝安有权选择实施以下股份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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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开董事局会议，以 1.00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丙方、丁方持有的应用于

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 

2. 或在书面通知丙方、丁方后十日内，召开董事局会议将丙方、丁方当

期持有的应用于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中国宝安股份数量无偿划转给甲方董事局

会议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

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除参与本次交易的贝特瑞股东持有的中国宝安股

份数后的中国宝安股份数的比例获赠股份。中国宝安董事局会议通过无偿划转

方案时，将同时确定零碎股的处理方案。 

第十条 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宝安董事局否决回购议案、

股东大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导致无法和/或难以实施第九条第 1 项约

定的回购注销方案的，中国宝安有权在书面通知乙方、丙方、丁方后十日内，

根据第九条第 2 项规定实施股份无偿划转。 

第十一条 当丙方通过上述现金补偿及股份补偿不足以补偿丙方当期

应补偿金额的，丙方应以其持有的贝特瑞股份实施补偿。丙方应自确定通过上

述方式不足以补偿丙方当年应补偿金额之日起十日内，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将根

据以下方式计算的贝特瑞股份出售给中国宝安： 

 丙方中的一方当年应补偿的贝特瑞股份数量 =（该丙方中的一方当年应

补偿金额－该丙方中的一方当年已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贝特瑞 100%股份的

评估值÷评估基准日贝特瑞的股本总额） 

第十二条 自第九条所述之董事局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丙方、丁方

持有的用于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中国宝安股份在利润补偿义务实施完毕前不拥

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第十三条 丙方、丁方应确保其在以持有的中国宝安股份实施利润补

偿义务时，上述中国宝安股份之上不存在任何有碍利润补偿义务实施的情形。 

（以下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岳敏等 49 名特定对象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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